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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一章 项目概况

一、 项目情况说明

本次控规实施评估范围为盈江县城控制性详细规划中的 1E120、

1E121 地块，其中：1E120 地块用地性质为 G2防护绿地，1E121 地块

为 B14 旅馆用地。

《盈江县县城控制性详细规划》总用地面积 31.67 平方公里，其

中规划城市建设用地面积为 19.53 平方公里，由广州市城市规划勘测

设计研究院西南分院编制，已通过盈江县人民政府批复实施，文号：

盈政复【2016】60 号。

二、 评估依据

1.《城市居住区规划设计标准》（GB50180-2018）；

2.《德宏州城乡规划管理技术规定》（德宏州人民政府公告第

55号）；

3.《云南省盈江县城市总体规划（2006-2020）》；

4.《盈江县县城控制性详细规划》；

5.其它相关法律、法规、规范和文件。

三、 项目位置

本次控规实施评估的地块位于允燕大道与勐町路交叉口北侧，地

块东西宽约 310 米，南北长约 290 米。地块为原盈江县文化旅游盈龙

商业广场项目西片区（地块一）。该用地属于盈江南部新城，地块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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边交通便利，城市生活配套功能相对齐全。盈江县第二中学距用地

1.1 公里，第一中学距用地 2公里，民族中学距用地 1.5 公里，第一

小学距用地 1.3 公里。南侧沿大盈江拟建体育馆，文化馆会展中心等

大型体育文化设施。

图 1-1 拟调整地块在盈江县城的位置

图 1-2 拟调整地块周边配套商业情况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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图 1-3 拟调整地块与原盈江县文化旅游盈龙商业广场项目的关系

图 1-4 原盈江县文化旅游盈龙商业广场项目规划方案

拟调整地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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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 项目控规实施评估范围和面积

1.规划范围

1E120、1E121 地块，北至棒桑响路，西至允燕大道，南至勐町

路，东侧为现状道路。

2.规划面积

总用地面积约 55048 平方米，其中：1E120 地块用地面积 3746

平方米，1E121 地块用地面积 51302 平方米。

图 1-5 评估地块与控规地块位置关系图

第二章 地块现行控规实施评估

一、规划情况

根据《盈江县县城控制性详细规划》，1E120 地块用地性质为 G2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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防护绿地，无具体指标要求。1E121 地块用地性质为 B14 旅馆用地，

容积率≤4.0，建筑密度≤25%，绿地率≥30%，建筑限高 100 米。

二、用地实施情况评估

1E120、1E121 地块于 2012 年进行出让，土地使用权归云南省昊

润华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所有，该地块土地总面积为 55048.8 平方

米，被划分为两宗土地进行出让，分别为盈国用（2012）第 529 号土

地，地类（用途）为商业住宅用地，土地面积 46823.0 平方米；盈国

用（2012）第 686 号土地，地类（用途）为商业用地，土地面积 8225.8

平方米。盈国用（2012）第 529 号土地规划设计条件通知书中对指标

要求为：使用性质为旅馆用地（商业用地），容积率≤4.0，建筑高

度≤60米，建筑密度≤35%，绿地率≥30%，机动车停车位为 0.75 车

位/100 平方米建筑面积，自行车停车位为 2 车位/100 平方米建筑面

积。

该地块为原盈江县文化旅游盈龙商业广场项目的西片区（地块

一），该项目于 2013 年 9 月取得投资项目备案证，2014 年 3 月 12

日《盈江县人民政府关于盈龙商业广场项目用地规划设计条件综合平

衡出具的批复》（盈政复[2014]19 号）中提出“同意项目各项经济

技术指标综合平衡为建筑密度≤40%、容积率≤2.5、绿地率≥20%，

停车位为住宅 1 个车位/户、商业 0.5 个车位/100 平方米建筑面积，

建筑退让为临 50米道路退让≥12米、临 36 米道路退让≥10米、临

16 米道路退让≥3 米。”2014 年 4 月该项目取得建设用地规划许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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证，2015 年 7 月取得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，9月取得商品房预售许可

证明。项目开始施工后因资金不足造成项目停滞，至今未完成施工。

东片区未开展建设工作，西片区作为该项目的启动片区开展了部分建

筑的建设工作，原规划商业别墅 1 至 7 栋、10、11、13 栋现状已建

设完成，原规划中东北角 12栋公寓楼建筑未建设，原规划中东南侧

为 14 栋购物中心，现状该建筑已建成三层但未完工，原规划中西南

角为 33 栋酒店、32 栋娱乐中心及 8、9 栋商业别墅，该区域现状为

部分建设但未完工。

图 2-1 拟调整地块现状建设情况

2019 年 7 月 16 日至 8 月 18 日，州委第二巡察组对盈江县开展

了重大项目落地见效专项巡察。11月 22 日，州委第二巡察组向盈江

县委反馈了巡察情况，指出了巡察发现的问题，有针对性提出了改进

工作的意见建议。在《盈江县整改落实州委第二巡察组重大项目落地

见效专项巡察反馈意见的情况通报》第三项目关于“研究化解房地产

遗留问题工作不到位，及时组织化解房地产项目遗留问题办法不多，

1 栋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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收效甚微”问题的整改落实情况中提到，盈龙商业广场项目开发公司

已将二期用地拍卖（即原项目东片区），用于解决项目欠缺资金问题，

并准备调整规划方案及筹集建设资金，待资金准备完善后将启动规划

方案调整，继续开发建设。

目前，在相关部门的持续关注和推动下，盈龙商业广场项目开发

公司已筹备盘活该项目，在现有建设的基础上对位建设土地进行新

建，对未完工区域进行改建，本次控规调整论证报告在此背景下开展。

图 2-2 地块现状情况

第三章 调整的必要性研究

一、城市总体发展战略

随着城市建设的快速发展，中心城区的土地资源日趋匮乏。如何

最大限度的合理的利用城市土地资源，是符合盈江县土地利用规划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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提出的“集约利用土地资源，弹性控制，紧凑开发，完善城市功能，

保证城市持续、健康、有序发展”的原则。此次控规调整论证报告旨

在盘活盈江县城为开发完的存量土地，解决房地产遗留问题，建议开

展控规调整工作。

二、现行控规实施情况

1.人口规模与用地规模之间的矛盾

2019 年盈江县城建成区面积 9.52 平方公里，常住人口 122514

人，人均建设用地面积为 77.7 平方米，居住用地约占总用地的 40%，

人均居住用地面积约为 31平方米。现行控规中远期人口发展目标为

13.5 万人，然而建设用地方面却远未达到远期 19.53 平方公里的规

模，人口规模的快速增长使得各项人均用地指标与预期出现了较大的

偏差。

2.城市用地结构需要优化

土地发展效率的提升速度滞后于土地开发建设的速度。城市内部

用地比例不够合理，居住用地人均指标从数值上接近了规划指标，但

从实质上来看，大量用地仍然属于村镇居住用地，与规划的二类居住

用地有一定的差距。

盈江地处我国西南边陲，与邻国缅甸接壤，是典型的边远地区城

市，未来的建设和发展中应调整城区各类建设用地比例，提升城市人

居环境，补足配套设施短板，完善城市功能，打造“干净、宜居、特

色”的盈江美丽县城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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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在市场需求和政策变化下优化商业和居住用地结构和比

例

根据行业测算，城市发展程度的不同，对于商业用地面积的需求

也不一样，合理人均商业用地面积在一线城市为 1平方米，二线城市

0.75 平方米，三线城市 0.5 平方米。

根据盈江县城控规可计算得出，规划商业用地面积共计 238.97

万平方米，规划人口 13.5 万人，人均商业用地面积达 17.7 平方米，

商业面积过大，远远超出合理水平。

为积极应对盈江县城商业过剩、去库存压力大的新形势，应降低

区域内商业用地的供应，调整商住比例，进一步促进盈江商业和经济

的健康发展。

第四章 评估结论与建议

一、评估结论

在盈江县城市发展战略和美丽县城建设等背景下，应推进盈江县

城新区土地的合理开发，塑造城市风貌，完善城市功能。

为了进一步落实新的发展形势和上位规划对本次控规调整地块

的相关要求，将加快新区风貌塑造，更好的发挥片区土地效益，实现

土地价值最大化，建议开展控规调整工作。

二、评估建议

（一）相关程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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按照城市规划听证事项的规定相关程序，举行《盈江县城 1E120、

1E121 地块控制性详细规划调整》规划地段内利害关系人利益相关听

证会，听取规划地段内利害关系人利益相关意见，并进行控制性详细

规划技术修正批前公示和批后公布。

（二）指标调整建议

控规调整要落实上位规划及技术标准，完善配套设施。本次论证

建议对控规用地性质、容积率、建筑密度、绿地率、建筑限高和停车

泊位进行调整，调整建议如下：

（1）用地性质调整

根据《盈江县县城控制性详细规划》，地块用地性质旅馆用地，

结合县城发展实际及解决该项目房地产遗留问题的特殊情况，促进存

量土地的合理开发，推动该项目的快速盘活，建议将地块用地性质调

整为居住用地兼容商业用地，其中商业用地比例不超过 30%，保留沿

街的防护绿地。

（2）容积率、建筑密度、绿地率、建筑限高、停车泊位调整

该地块虽位于盈江新城区，但因该项目属于烂尾项目，同时为州

委巡查组关注的重点项目之一，考虑此特殊情况，该项目指标参考《德

宏州城乡规划管理技术规定》中旧区标准进行控制。

《德宏州城乡规划管理技术规定》对旧区商业用地中商场建筑的

指标控制为：建筑容积率≤4.0。旧区低层住宅建筑容积率≤1.2，旧

区多层住宅建筑容积率≤1.8，旧区高层住宅建筑的指标控制为：建

筑容积率≤3.5，建筑密度≤25%，绿地率≥25%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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结合地块的特殊情况，指标体系的建立应充分考虑已建设部分进

行统筹计算。对于已完成建筑主体工程的部分应按照实际建筑面积核

算，未完成建设部分结合用地性质进行核算。现状建设情况详见下表：

表 4-1 现状建设情况统计表

建筑栋号 建设完成情况 建筑面积（㎡） 建筑占地面积（㎡） 用地面积（㎡）

1 至 7 栋、10、

11、13 栋
主体工程完工 41291.43 8584.56 22625

14 栋（购物中

心）

主体工程未完

工
- 5531.46 11394

8、9、32、33

栋（酒店片区）

主体工程未完

工
- 7225.63 14747

12 栋 未建设 - - 2536

合计 - 21414.65 51302

①容积率调整：

1E121 地块：用地性质调整后商业用地部分为 30%，居住用地部

分为 70%，参考《德宏州城乡规划管理技术规定》中旧区商场建筑和

住宅建筑的指标控制标准，考虑居住用地部分有低层、多层和高层三

种形式组合而成，故居住用地部分的建筑容积率取中间值 2.2，根据

用地面积计算地块综合容积率如下：

（51302×30%×4.0+51302×70%×2.2）÷51302=2.74

结合《盈江县人民政府关于盈龙商业广场项目用地规划设计条件

综合平衡出具的批复》容积率≤2.5 的控制要求，考虑地块整体开发

强度不变的情况下，最终确定地块控制容积率指标为 FAR≤2.5。

②建筑密度调整：

1E121 地块：建筑密度的调整充分结合地块现状建设情况及用地

性质调整对地块的影响，对已不符合用地性质的酒店片区采取拆除重

建的模式，购物中心部分可结合现有基础进行改建，指标计算对东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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角未建设部分进行统筹考虑，新建部分用地面积为14747+2536=17283

㎡。结合用地面积计算建筑面积指标，参考《德宏州城乡规划管理技

术规定》中旧区高层住宅建筑的指标控制标准，根据用地面积计算地

块综合建筑密度如下：

（8584.56+5531.46+17283×25%）÷51302×100%=35.94%

最终确定地块控制建筑密度最大值为 35.94%。

③绿地率调整：

1E121 地块：参考《德宏州城乡规划管理技术规定》中旧区住宅

建筑的指标控制标准，确定地块控制绿地率最小值为 25%。

④建筑限高调整：

结合地块规划设计条件通知书中建筑高度≤60 米的控制要求调

整控规限高，最终确定地块控制建筑限高最大值为 60米。

⑤停车泊位调整：

结合《盈江县人民政府关于盈龙商业广场项目用地规划设计条件

综合平衡出具的批复》停车位为住宅 1 个车位/户、商业 0.5 个车位

/100 平方米建筑面积的控制要求进行控制，该控制指标符合控规中

停车位住宅 0.75-1 个车位/户、商业 0.5-1 个车位/100 平方米建筑

面积的控制要求。

调整后的建议控制指标如下：

表 4-2 调整前后建议控制指标对照表

调

整

情

况

地块

编号
用地性质

用地面积

（㎡）

容积

率

建筑密

度（%）

绿地率

（%）

建筑

限高

（米）

停车泊位

控 1E120 G2 防护绿 3746 - - - - -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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调

整

情

况

地块

编号
用地性质

用地面积

（㎡）

容积

率

建筑密

度（%）

绿地率

（%）

建筑

限高

（米）

停车泊位

规

指

标

地

1E121
B14旅馆用

地
51302 ≤4.0 ≤25 ≥30 ≤100 770 个

拟

调

整

方

案

1E120
G2 防护绿

地
3746 - - - - -

1E121

R2 居住用

地（兼容商

业用地）

51302 ≤2.5
≤

35.94
≥25 ≤60

住宅 1 个车

位/户、商业

0.5 个车位

/100 平方米

建筑面积

（三）其他建议

1.按照《城市居住区规划设计标准》（GB50180-2018）中居住街

坊的要求配置相应配套设施。具体要求详见下表：

表 4-3 居住街坊配套设施规划建设控制要求

设施名称

单项规模

服务内容 设置要求建筑面积

（㎡）

用地面积

（㎡）

物业管理与服务 - -
物业管理与服

务

宜按照不低于物业总建筑面积

的 2‰配置物业管理用房

儿童、老年人活

动场地
- 170-450

儿童活动及老

年人休憩设施

（1)宜结合集中绿地设置，并

宜设置休憩设施；

（2）用地面积不应小于 170 ㎡

便利店 50-100 -
居民日常生活

用品销售
1000-3000 人设置 1 处

邮件和快件送达

设施
- -

智能快件箱、智

能信包箱等可

接收邮件和快

件的设施或场

所

应结合物业管理设施或在居住

街坊内设置

生活垃圾收集点

*
- -

居民生活垃圾

投放

（1）服务半径不应大于 70m，

生活垃圾收集点应采用分类收

集，宜采用密闭方式；

（2）生活垃圾收集点可采用放

置垃圾容器或建造垃圾容器间

的方式；

（3）采用混合收集垃圾容器间

时，建筑面积不宜小于 5 ㎡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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设施名称

单项规模

服务内容 设置要求建筑面积

（㎡）

用地面积

（㎡）

（4）采用分类收集垃圾容器间

时，建筑面积不宜小于 10 ㎡

非机动车停车场

（库）
- - -

宜设置于居住街坊出入口附

近；并按照每套住宅配建1辆～

2辆配置；停车场面积按照 0.8

㎡/辆～1.2 ㎡/辆配置，停车库

面积按照 1.5 ㎡/辆～1.8 ㎡/

辆配置；电动自行车较多的城

市，新建居住街坊宜集中设置

电动自行车停车场，并宜配置

充电控制设施

机动车停车场

（库）
- - -

根据所在地城市规划有关规定

配置，服务半径不宜大于 150m

注：加*的配套设施，其建筑面积与用地面积规模应满足国家相关规划标准有关规定。

2.拟调整地块为商业用地调整为居住用地，需考虑区域范围内配

套设施的设置情况，尤其是小学和幼儿园的配建。该地块调整后的居

住用地面积为 51302 ㎡，居住用地比例为 70%。按照《城市居住区规

划设计标准》Ⅴ类气候区，结合地块实际情况，取人均居住用地面积

指标27㎡/人，估算该地块未来的人口规模为51302×70%÷27≈1330

人。参照《德宏州城乡规划管理技术规定》中对小学的配置要求，1

万人需配置一所18班小学，该地块需配套小学18÷10000×1330=2.4

班。根据《云南省教育厅云南省自然资源厅云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

关于印发云南省城镇小区配套幼儿园建设管理办法的通知》中的要

求，5000 人需配置一所 9 班幼儿园，该地块需配套幼儿园 9÷5000

×1330=2.4 班。所需小学、幼儿园配套班级数量需结合周边现有小

学和幼儿园统筹解决。

3.加强对建筑风貌的控制引导，下一阶段修建性详细规划强调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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筑风格、色彩、立面等需展示盈江新城风貌，并与周边城市风貌相协

调。

4.退线控制以《盈江县人民政府关于盈龙商业广场项目用地规划

设计条件综合平衡出具的批复》中的要求进行控制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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